
線上申辦戶籍登記-自然人憑證 

項目 申請人資格 案件派送 

離婚、終止結婚登記 1.配偶雙方均須為在臺現有或曾有戶籍之國人，且已在臺辦妥結婚登記者。 

2.須為法院裁判、調解、和解確定案件。 

3.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後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4.須為國內離婚或終止結婚。 

5.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6.當事人任一方即可單獨申請。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死亡登記 1.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2.死亡當事人不可為戶長。但單獨生活戶或戶長死亡登記後戶內僅餘 1 人為當然戶長者，不受限

制。 

3.申請人須為死亡當事人之親屬、配偶、同戶之人，其餘申請人請臨櫃辦理。 

4.須為國內死亡（有衛生福利部、法務部或國防部或司法院之死亡通報者），含法院死亡宣告裁定

確定。 

5.須在法定期限（死亡 30日或裁定確定 30日）內才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6.死亡宣告登記，以聲請死亡宣告者為申請人。 

依據死亡當事人

戶籍所在地戶政

事 務 所 進 行 派

案。 

出生地登記 1.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2.以戶籍資料未曾登載出生地者為限，如欲辦理出生地更正登記，請持憑相關證明文件至戶籍地

戶政事務所辦理。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案。 

監護登記 1.監護人及受監護人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適格申請人如多於一人，由其中一位代表申請，其他監護人無須重複申請。 

3.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4.法院調解、和解、裁判 

A.適格申請人為監護人。 

依據受監護人戶

籍所在地戶政事

務所進行派送。 

 



項目 申請人資格 案件派送 

B.應備文件：政府機關證明文件（請提供相關案件文號，文件無須上傳）。 

C.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後 30 日或監護宣告生效後 30 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

事務所辦理。 

5.委託監護 

A.適格申請人為受監護人之父母（法定代理人）或受委託監護人。 

B.應備文件：請下載「委託監護書約」填寫後，照相並確認照片文字清晰後，於申請時同時上傳

照片檔為申請之證明文件。 

6.法定監護 

A.適格申請人為監護人。 

B.依民法 1094條規定之法定順序定之。 

※線上申請案件如為法院調解、和解、裁判案件，俟戶政事務所接獲通報並查證後，始完成登記；

如為委託監護或法定監護案件，俟戶政事務所查證後，始完成登記。 

輔助登記 1.輔助人及受輔助人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須為法院調解、和解、裁判確定案件。 

3.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後 30 日或輔助宣告生效後 30 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

務所辦理。 

4.申請人須為輔助人或受輔助人，若輔助人超過一人，由其中一位代表申請，若已有申請案件，

其他輔助人無須再重複提出申請。 

5.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行使登記 

1.未成年子女及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適格申請人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一方或雙方。 

3.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4.法院調解、和解、裁判 

A.適格申請人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任一方。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項目 申請人資格 案件派送 

B應備文件：政府機關證明文件（請提供相關案件文號，文件無須上傳）。 

C.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後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5.協議（重新協議） 

A.適格申請人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一方或雙方。 

B.應備文件：請下載「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協議（重新協議）書暨委託書」，填寫後，

照相並確認照片文字清晰後，於申請時同時上傳照片檔為申請之證明文件。 

6.單方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死亡 

A.適格申請人為生存之一方。 

B.須在法定期限（辦妥死亡登記日起算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7.單方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受監護宣告 

A.適格申請人為未受監護宣告之一方。 

B.須在法定期限（辦妥監護登記日起算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8.因離婚或認領由父母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死亡 

A.適格申請人為生存之一方。 

B.須在法定期限（辦妥死亡登記日起算 30日）內申請始可辧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C.父母婚姻關係存續中一方死亡者，無須辦理登記。 

9.因離婚或認領由父母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受監護宣告 

A.適格申請人為未受監護宣告之一方。 

B.須在法定期限（辦妥監護登記日起算 30日）內申請始可辧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C.父母婚姻關係存續中一方死亡者，無須辦理登記。 

※線上申請案件如為法院調解、和解、裁判案件，俟戶政事務所接獲通報並查證後，始完成登記；

如為協議（重新協議）、單方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死亡、受監護宣告、因離婚或

認領由父母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一方死亡、受監護宣告等案件，俟戶政事務所

查證後，始完成登記。 



項目 申請人資格 案件派送 

收養登記 1.被收養人及養父養母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申請人須為被收養人或收養人。 

3.須為法院裁判確定案件。 

4.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後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5.依法規收養須同時約定子女從姓，請下載養子女從姓約定書（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下

載）填寫後，拍照並確認照片文字清晰後，於申請時同時上傳照片檔為申請之證明文件。 

6.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終止收養及回復本

姓登記 

1.被收養人及養父養母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申請人須為被收養人或收養人。 

3.須為法院調解、和解、裁判確定案件。 

4.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後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5.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依法規辦理終止收養登記，被收養者須回復本姓。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出境遷出登記 1.申請人須為本人或戶長。 

2.當事人若為戶長，必須為單獨生活戶（無換戶長議題；惟若全戶皆已出境或辦理遷出後戶內僅

餘 1人為當然戶長者，得以戶長辦理全戶或戶長本人之出境遷出登記）。 

3.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持我國護照或外國護照出境 2 年以上應辦理遷出登記；出境未滿 2 年，亦得依當事人出境之事

實辦理遷出登記。 

※如係持外國護照出境，請於下列申請頁面輸入該本外國護照之英文拼音姓名、出生年月日（西

元）、國籍 3項資料。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出生登記 1.新生兒之父母均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新生兒須在臺出生。 

3.新生兒限設籍與父或母同戶籍。 

依據新生兒設籍

地（限設籍與父

或母同戶籍）之



項目 申請人資格 案件派送 

4.申請人須為新生兒之父或母。 

5.須在法定期限（新生兒出生之日起 60日內）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6.新生兒之姓氏： 

A.一般出生登記案件：新生兒之姓氏依生母有無婚姻而定，如母無婚姻關係，所生子女從母姓，

無須約定新生兒之從姓；如母有婚姻關係，須與配偶（新生兒之父）約定新生兒從父姓或母

姓，請下載「未成年子女從姓約定書」填寫並由父母簽名確認後，拍照約定書（文字應清晰），

於申請網頁上傳約定書照片檔。 

B.出生登記同時取得原住民身分：須新生兒父母之一方或雙方具原住民身分。新生兒之姓氏依

生母有無婚姻而定，如母無婚姻關係，所生子女從母姓或取用傳統姓名，無須約定新生兒之

從姓；如母有婚姻關係，須與配偶（新生兒之父）約定新生兒從父姓、母姓或取用傳統姓名，

請下載「未成年子女從姓約定書」填寫並由父母簽名確認後，拍照約定書（文字應清晰），於

申請網頁上傳約定書照片檔。 

7.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 

※線上申請出生登記無須申請人提供紙本出生證明書，而係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將新生兒出

生資料通報予戶政機關，俟戶政事務所接獲通報並經查核後，始受理案件。 

戶籍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認領登記 1.以認領人為申請人；認領人不為申請時，以被認領人為申請人（如被認領人為未成年人，以該

未成年人之母為申請人）。 

2.認領人及被認領人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3.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4.須為法院裁判、調解、和解確定案件。 

5.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後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6.被認領人如為未成年人，認領登記同時約定該未成年人之從姓及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者，請下載

「未成年子女從姓及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約定書」，由父母填寫並簽名確認後，拍照約定書（文字

應清晰），於申請網頁上傳約定書照片檔。 

依據被認領人戶

籍所在地戶政事

務所進行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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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及民族

別登記 

1.申請人及當事人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3.當事人父母之雙方或一方須為原住民。 

※申請項目：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同時註記民族別。當

事人依第 2 項規定取得身分者，涉及姓名變更登記，戶政事務所受理時，將依該網路申請案先

辦理姓名變更登記（改姓或回復傳統姓名）後，再辦理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應備文件：請下載「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約定（意願）書」填寫後，照相並確認照片文字清晰

後，於申請時同時上傳照片檔為申請之證明文件。 

依據當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全戶戶籍暫遷至戶

政事務所登記 

 

※按戶籍法第 50條規定，全戶遷離戶籍地，未於法定期間申請遷徙登記，無法催告，經房屋所有

權人申請，戶政事務所得將其全戶戶籍暫遷至該戶政事務所。爰房屋所有權人對於設籍於其房屋

之他人，如未有居住事實，得依戶籍法上開規定，向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有關資格及條件如下： 

1.申請人須為房屋所有權人，且在臺現有戶籍、已成年領有自然人憑證之國人（房屋所有權人尚

未成年者，由其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 

2.戶籍被申請暫遷至戶政事務所者（以下簡稱被申請人）係設籍在房屋所有權人之房屋且無居住

事實。 

3.被申請人以全戶為對象，如僅申請暫遷部分戶內人口、被申請人為房屋所有權人本人、房屋所

有權人與被申請人為同一戶或有其他未符戶籍法第 50條規定者，不予受理。 

※應備證明文件： 

1.房屋所有權狀：須拍照或掃描上傳該文件，影像應清晰，足以辨識。 

2.被申請人無居住事實證明文件：遷出登記之法定期間始期之計算，如有證明文件者，依證明文

件所載日期為準；無證明文件者，依房屋所有權人申請日期為準。如有證明文件並請拍照或掃

描上傳，影像應清晰，足以辨識，無則免附。 

3.房屋所有權人為未成年，而由父母（法定代理人）提出申請者，父母未提出申請之一方須另附

同意書（請下載同意書） 

依據房屋座落所

在地之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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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護廢止登記 1.法院調解、和解、裁判 

 A.受監護人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B.適格申請人為本人（即受監護人）。 

 C.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D.須為法院裁判、調解、和解確定案件。 

 E.應備文件：政府機關證明文件（請提供相關案件文號，文件無須上傳）。 

 F.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號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G.俟戶政事務所接獲通報並查證後，始完成登記。 

2.終止委託監護 

 A.適格申請人為委託人（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或受委託人。如受委託人單方終止委託監護，

請受委託人提憑足資證明終止委託監護意思表示已送達相對人（委託人）之證明文件正本，親

自至戶政事務所申辦。 

 B.委託人（法定代理人）、受監護人（未成年子女）及受委託人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C.適格申請人如多於一人，由其中一位代表申請終止（廢止）委託監護登記。 

 D.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E.應備文件：請下載「終止委託監護書約」，如為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合意終止委託監護者，請雙

方共同填寫書約並簽名或蓋章；如為委託人單方終止委託監護者，由委託人填寫書約並簽名或

蓋章。請照相及確認照片文字清晰後，於申請時同時上傳照片檔為申請之證明文件，俟戶政事

務所查證後，始完成登記。 

依據受監護人戶

籍所在地戶政事

務所進行派送。 

戶長變更登記 1.申請人為共同生活戶之原戶長或新戶長，如為共同事業戶之戶長變更，仍須臨櫃辦理。 

2.原戶長及新戶長均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且由設籍同戶者繼為新戶長。 

3.請下載「戶長變更（同意）申請書」，由原戶長及新戶長填寫，照相並確認照片文字清晰後，於

申請時同時上傳照片檔為申請之證明文件。 

4.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https://www.ris.gov.tw/documents/data/apply-registration/awf0602B1.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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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項登記限於原戶長辭退、年邁、病重等因素，無法再任戶長之情形。如因戶長死亡、死亡宣

告、遷出、分（合）戶、住址變更、撤銷戶籍或廢止戶籍，須由各該登記之申請人擇定戶口內設

籍人口繼為戶長者，或原戶長受監護宣告須變更戶長，或戶籍已被遷至戶政事務所者，不適用

本項登記。 

輔助廢止登記 1.受輔助人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須為法院裁判、調解、和解確定案件。 

3.須在法定期限（案件確定後 30日）內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4.申請人須為本人（即受輔助人）。 

5.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應備文件：政府機關證明文件（請提供相關文件案號，文件無須上傳）。 

依據受輔助人戶

籍所在地戶政事

務所進行派送。 

撤冠配偶姓登記 1.申請人須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2.申請人須為本人（即擬撤冠配偶姓當事人）。 

3.申請人須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依據申請人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

所進行派送。 

 

※換（補）領戶口名簿（戶長親自或委託他人辦理）、國民身分證，請適格申請人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有關申請人、應備文件、規費、委

託辦理（下載「委託書」）等申辦資訊，請參閱「請領（初補換）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戶政業務申辦須知，或洽詢戶政事務所。(全

戶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登記除外) 


